
香港基督徒學會 

就十月五日警方針對利東街示威者的濫權行為 

意見書 

 

香港基督徒學會是一個關注人權、民主、公義與和平的宗教團體，我們就十

月五日灣仔利東街警方搜查被羈留者的處理手法感到強烈不滿，要求警方及社會

大眾正視警方濫權的情況，防止警方在行使法律賦予的權力時，侵犯市民及普羅

大眾的人權。 

 

灣仔利東街（俗稱「喜帖街」）於 10 月 5 日面臨拆卸，關注保育的示威者

遭清場，其中 15 人被通宵扣留。其間，警方涉嫌侵犯人權及性騷擾示威者，包

括要求被扣留的示威者（包括 4 位女士）脫衣搜身。過程中，有警員作出不必要

的身體接觸，甚至有男警在女示威者被脫衣搜身期間任意進出女羈留室。 

 

 民間團體知悉有關事件，皆感到非常的震撼，市民就著所關心的社會事件及

議題，以示威、遊行及集會的方式表達意見，是每個市民應有的不可侵犯的公民

權利，更是每個文明社會所極力保障的。但十月五日的利東街事件，警方不但沒

有保障示威者的權力，更近乎報復式或針對式的對待該批表達意見的市民，把只

是教師、學生及社工等的平民以罪犯的手法對待，包括脫衣搜身、使用手銬、通

霄扣查、阻止與外界聯絡等。而這些情況在近半年卻多次發生，例如六月三日向

孫明揚示威事件、皇后保育人士的清場行動等，警方都使用過份的武力及警力來

處理，包括截聽電話、跟蹤示威者、以「非常集結」起訴等，這些做法無疑是針

對近日的社會行動者，製造「白色恐怖」，意圖阻嚇對政府政策不滿或有意見人

士，無疑令人擔心警方在政治上的中立性，會否淪為「祕密警察」這類為個別政

權服務的政治任務執行者。 

 

香港基督徒學會呼籲立法會議員及社會大眾跟進有關事件，要求： 

（一）就十月五日利東街拘捕示威人士成立獨立的調查委員會，查找這些不合理

及不合法搜查行動的原因：是指揮官、前線警務人員的錯失，是針對個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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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士，還是制度上的漏洞；是沒有清晰的指引，令前線人員無所適從，抑

或是政府官員的政治任務，以阻嚇社會的異議者及其聲音，令有關不得民

心的政策順利推行。 

（二）檢討及公開警方的執行職務的指引，查找做成前線警務人員濫用權力或侵

犯人權的地方，諮詢市民及民間團體的意見。 

（三）為前線警務人員提供的人權教育，擁有權力者的自我反省及監察比外界的

監察更為重要，警務人員使用公權力時，應同時維護市民的基本人權特別

是人身自由，政府應加強警務人員的人權教育。 

（四）設立獨立可靠有效的投訴機制，現有的投訴機制只有警監會及警察投訴

課，前者沒有實質權力，只能「紙上談兵」，要求警方以報告交待，連會

晤被投訴的前線警務人員也沒有權力，淪為橡皮圖章；而後者則是「自己

人查自己人」，完全沒有獨立性及公信力，只淪為「官官相衛」的政治花

瓶。現有的機制未能為濫權的受害人取得公道，反而令投訴人卻步，一個

獨立可靠有效的投訴機制刻不容緩。 

 

警方及有關當局應認真處理這起投訴事件，無論從這類事件的嚴重性及連續

性來看，利東街事件可引起國際社會對香港人權及政治發展的關注。 


